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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提示性

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9.01%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9.00%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注：大健康根据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在 2025 年 8 月 27 日-2025 年 11 月 12

日期间，减持持有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份 106,842 股；2025 年 11 月 17 日，公司实施了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总股

本由 321,315,646 股减少至 319,600,622 股，大健康及一致行动人力远健鲲合计

持股比例触及 1%刻度，因此本次权益变动前合计持股比例为 9.01%，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2024 年员工持股计划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 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股东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大健康”或“信息披露义务人”）、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湖南湘江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力远健鲲”）保

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

大健康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30100394035926G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湖南湘江力远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湖南湘江

力远健鲲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430100MA4RTK28XC

□不适用

二、 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的基本情况

2025 年 11 月 19 日，公司收到股东大健康和力远健鲲出具的《关于权益变

动触及 1%刻度的告知函》，大健康于 2025 年 11 月 19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 47,500 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 0.01%。力远健鲲和大健康在公

司上市前已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本次权益变动触及 1%刻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

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

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

源（仅增

持填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湖南湘江力远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湘

江大健康创业

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813.8139 8.80 2,809.0639 8.79

集 中 竞 价

☑
大 宗 交 易

□

其他：__/__

2025/11/19 /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湖南湘江力远

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湖南湘

江力远健鲲创

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67.3459 0.21 67.3459 0.21 / / /

合计 2,881.1598 9.01 2,876.4098 9.00 -- -- --



注：上述表格中的持股比例均以公司总股本 319,600,622 股进行计算，变动

前的股数和比例为截至 2025 年 11 月 17 日回购注销股份实施及减持部分股份的

持股情况，变动后的股数和比例为截至 2025 年 11 月 19 日减持股份后的持股情

况；以上数据如有尾差的，系四舍五入所致。

三、 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重

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9）。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的正常减持，不会导致公

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重庆山外山血液净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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